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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1053 号

申请人：张娜，女，汉族，1998 年 4 月 12 日出生，住址：

陕西省淳化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隆旺时装贸易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赤岗西路 20 号之十三 118 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伟霞。

委托代理人：庄伟设，男，该单位人事。

申请人张娜与被申请人广州隆旺时装贸易有限公司关于赔

偿金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

请人张娜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庄伟设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

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5000

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，劳动者在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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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，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。

我单位经与申请人沟通发现，申请人不符合录用条件，包括：

一、我单位安排申请人给裤子缝纽扣，正常 1 小时可完成的工

作，然申请人耗时一下午都没有完成，安排申请人给外套缝扣

子，正常半天即可完成的工作，然申请人耗时 1.5 天才将工作

完成，申请人极低的工作效率严重影响我单位对外的合同履约

及行业信用，长此以往将引发严重经济后果。二、申请人入职

短短一个月就与同事发生多次争执，甚至与领导争执影响同事

工作，对我单位管理造成不良影响。为此，申请人在《辞退协

议》签字，认可其未达我单位的要求，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，

并领取了工资及补偿金，没有对工资及补偿数额提出任何异议。

综上，申请人再行主张赔偿金，不应得到支持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入职被申请人工作，执行大小

周工作制、无责底薪 5000 元/月，双方签订了为期 1 年的劳动

合同，合同约定申请人试用期至 2024 年 1 月 20 日，工作内容

为跟单。根据被申请人提供、经申请人确认为其与上级的微信

聊天记录反映，因申请人上级指责申请人工作效率过低，双方

发生言语争执，过程中，上级指出申请人作为其的助理，什么

事都要能做，申请人则回复其没有说不做，上级质问申请人做

了什么，申请人回应“我啥都没做行了吧”“我在那玩呢”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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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斥责申请人一天钉几件衣服，打什么工，申请人回复“关你

屁事”“你那么牛皮效率那么高一个人干呀”“还请什么助理”

“别请助理了，你能力太强，一个顶三个，不请助理还能给老

板省不少钱”“老板一个月不给你开个几万块都对不起你每天累

死累活通宵干到两三点”“我要是哪天当了老板第一个请你”“被

剥削成这样还浑然不知，替你感到可悲”，上级向申请人明言这

是工作态度，打工本身就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价值，付出

多回报也多。对于双方发生言语争执的起因，被申请人表示上

级交代申请人完成 7 条裤子（每条裤子 1 个扣）、7 件外套（每

件外套 10 个扣）的钉扣工作，结果申请人耗时 1 天才完成 7 条

裤子的钉扣工作，耗时 1.5 天才完成 7 件外套的钉扣工作，均

未在要求的时间内完成交付，申请人工作效率极低，完全达不

到其单位对该岗位的要求。对于被申请人安排的上述工作任务

及其完成的实际耗时，申请人确认其均未能在被申请人要求的

时间内完成交付。对此，申请人表示手工活相对而言较慢且还

涉及剪线头，其系本着认真及对客户负责的态度去钉扣子的，

认为上述工作任务难以在被申请人要求的时间内完成。2023 年

12 月 22 日，申、被双方签署了《辞退协议》，申请人在列明结

算工资数额及补偿数额的《费用报销单》上签名，工资及补偿

款项合计 6041.7 元。次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转账支付了上述

合计款项。经查，上述《辞退协议》载明内容：申、被双方因

申请人未达公司用人标准解除劳动关系，经双方平等协商一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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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同意于 2023 年 12 月 24 日起解除劳动关系，双方交接完毕

计结工资，不再就薪资问题追究对方任何责任。被申请人表示

在签署上述协议时，申请人多次提出修改意见，包括将解除日

期从原来的 12 月 22 日改为 12 月 24 日等，本着友好协商，其

单位允许申请人对协议条款进行了修改，并最终承诺多给 5 天

的工资作为补偿。申请人确认在签署《辞退协议》前被申请人

相关人员找其谈话，指出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包括工作效率

低、顶撞上司，不符合工作岗位要求。申请人表示其当时提出

工作到月底，被申请人未同意但承诺多给 5 天工资作为补偿，

其同意了该方案，但事后其经咨询了解到，被申请人应属违法

解除，双方协议的补偿款与法定赔偿金的标准差距较大。

本委认为，本案申、被双方签署《辞退协议》，协议内容载

明双方系基于申请人工作未达公司用人标准而协商解除劳动合

同的，申请人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并在《费用报销单》签名确认

工资及补偿数额。《辞退协议》《费用报销单》作为双方沟通确

定解除方案的书面载体，当中解除因由、工资及补偿数额经申、

被双方确认并履行完毕，现申请人至仲裁阶段主张被申请人违

法解除，与上述查明事实相悖。因此，申请人请求违法解除劳

动合同的赔偿金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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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苏 莉

二○二四年二月二十八日

书 记 员 易恬宇


